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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高雄捷運 R17世運站周邊 A5街廓」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公開評選文件】第二次補充公告 

本案依申請須知第 5.8.2條規定，變更或補充本申請須知內容及本案受理申請文件期間，至民國 114年 12月 5日下午 5時止。 

                                                                                                                                                                                  日期：114年 8月 7日 

項次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 

（114.06.20）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114.08.07） 
主辦機關說明 

文件 

頁次 

一、申請須知及其附件 

1  
3.3.3   

實施者應於本案申報開工日之次日起3.5

年內，完成興建更新單元內之建築物與

自來水、電力、電信及天然瓦斯等地下

管路設施等公用設備，並取得建物使用

執照。如遇有非可歸責於實施者且具有

正當理由致延誤完工期限時，實施者應

於事件發生後15日內以書面通知主辦機

關，並於事件消失後30日內檢具事證，

儘速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主辦機關請求工

程延期，主辦機關得視情節核准展延並

決定展延日數，並應將展延核定結果副

知土地所有權人；惟同一事件以一次為

限。 

3.3.3   

實施者應於本案申報開工日之次日起 4年內，

完成興建更新單元內之建築物與自來水、電

力、電信及天然瓦斯等地下管路設施等公用

設備，並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如遇有非可歸

責於實施者且具有正當理由致延誤完工期限

時，實施者應於事件發生後15日內以書面通

知主辦機關，並於事件消失後30日內檢具事

證，儘速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主辦機關請求工

程延期，主辦機關得視情節核准展延並決定

展延日數，並應將展延核定結果副知土地所

有權人；惟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變動影

響投資環境，及近期市府考量

關稅、中東以伊戰爭等地緣政

治及既有缺工、缺料情形尚未

緩解，業於 114年 7月 17日公

告建築期限延長之相關事宜。

又今日（114年 8月 7日）美國

公布最新半導體關稅政策，顯

示國際投資環境持續震盪，將

對國內產業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因素，故為確保本案可行性與

工程品質，爰此檢討修正延長

本案施工期限，自申報開工之

次日起 4年內，取得使用執照。 

申請須知

一-13 

2  
5.3.2 

申請人最近一年度（113年）或公告徵

求投資人之日當月（不計）前一年度起

至申請截止日之當月（不計）期間（即

113年度3月至114年7月）內連續12個

5.3.2 

申請人最近一年度（113年）或公告徵求投資

人之日當月（不計）前一年度起至申請截止

日之當月（不計）期間（即113年度3月至114

年11月）內連續12個月，經中華民國合格會

配合申請期限調整，修正財報

採計期間。 

申請須知

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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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 

（114.06.20）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114.08.07） 
主辦機關說明 

文件 

頁次 

月，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其內容合於

下列規定者（申請人應提出個體財務報

表，不得以合併財務報表代之）： 

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

其內容合於下列規定者（申請人應提出個體

財務報表，不得以合併財務報表代之）： 

3  
5.5.11.1 

申請人（單一公司申請人、合作聯盟申

請人之每一成員）應提出最近一年度

（113年）或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

（不計）前一年度起至申請截止日之當

月（不計）期間（即113年度3月至114

年7月）內連續12個月，經中華民國合

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

所附報表（以無保留意見或修正無保留

查核意見報告為限）等相關資料。 

5.5.11.1 

申請人（單一公司申請人、合作聯盟申請人

之每一成員）應提出最近一年度（113年）或

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不計）前一年度

起至申請截止日之當月（不計）期間（即 113

年度 3月至 114年 11月）內連續 12個月，經

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

告及其所附報表（以無保留意見或修正無保

留查核意見報告為限）等相關資料。 

配合申請期限調整，修正財報

採計期間。 

申請須知

一-27 

4  
5.5.18.6  申請人為非本國公司之特殊規

定 

申請人如為非本國公司而無法提出本須

知第5.5.11條至第5.5.14條之文件時，應

以 PricewaterhouseCoopers 、 Deloitte 、

Ernst & Young、KPMG四大會計師事務

所簽證之最近一年度（113年）或公告

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不計）前一年度

起至申請截止日之當月（不計）期間

（即113年度3月至114年7月）內連續12

個月之財務報表取代，且該報告應由上

述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於我國之會員

5.5.18.6  申請人為非本國公司之特殊規定 

申請人如為非本國公司而無法提出本須知第

5.5.11 條 至 第 5.5.14 條 之 文 件 時 ， 應 以

PricewaterhouseCoopers、 Deloitte、 Ernst & 

Young、KPMG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最近

一年度（113年）或公告徵求投資人之日當月

（不計）前一年度起至申請截止日之當月

（不計）期間（即113年度3月至114年11月）

內連續12個月之財務報表取代，且該報告應

由上述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於我國之會員

所或聯盟所會計師予以確認並翻譯成中文。 

配合申請期限調整，修正財報

採計期間。 

申請須知

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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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 

（114.06.20）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114.08.07） 
主辦機關說明 

文件 

頁次 

所或聯盟所會計師予以確認並翻譯成中

文。 

5  
5.7.1 公告時間 

本案公告時間自民國114年4月9日至114

年8月8日止。 

5.7.1 公告時間 

本案公告時間自民國114年4月9日至114年12

月5日止。 

考量本次調整內容係屬重大變

更，為給予申請人充分作業時

間，同時維持招商之公平性，

延長申請截止日至 114年 12月

5日。 

申請須知

一-31 

6  
5.7.3.1 公告時間 

受理申請文件期間自本須知公告日起

（民國114年4月9日）至截止收件日止

（民國114年8月8日止）上班期間內

（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12時；下午1

時30分至5時，遇星期例假日、國定假

日或其他休息日則當日暫停收件），逾

期不予受理 

5.7.3.1 公告時間 

受理申請文件期間自本須知公告日起（民國

114年 4月 9日）至截止收件日止（民國 114

年 12月 5日止）上班期間內（週一至週五，

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遇

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則當日

暫停收件），逾期不予受理。 

考量本次調整內容係屬重大變

更，為給予申請人充分作業時

間，同時維持招商之公平性，

延長申請截止日至 114年 12月

5日。 

申請須知

一-32 

7  
附件5 評選作業須知 

2.2.1 本案有1家（含）以上申請人於申

請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時，主辦機關於

截止收件日次一個辦公日（民國114年8

月11日）上午10時進行資格審查。 

附件5 評選作業須知 

2.2.1 本案有 1 家（含）以上申請人於申請受

理期間內提出申請時，主辦機關於截止收件

日次一個辦公日（民國 114年 12月 8日）上

午 10時進行資格審查。 

考量本次調整內容係屬重大變

更，為給予申請人充分作業時

間，同時維持招商之公平性，

延長申請期限至 114 年 12 月 5

日，並依此修正資格審查日

期。 

須知附件 

5-4 

8  
附件7 實施者辦理事項時程管制參考表 

取得使用執照（參照委託實施契約第

3.3.3條）          

D5+1278    建築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之開工

附件7 實施者辦理事項時程管制參考表 

取得使用執照（參照委託實施契約第3.3.3

條）          

D5+1460     建築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之開工日起

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變動影

響投資環境，及近期市府考量

關稅、中東以伊戰爭等地緣政

治及既有缺工、缺料情形尚未

緩解，業於 114年 7月 17日公

須知附件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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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 

（114.06.20）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114.08.07） 
主辦機關說明 

文件 

頁次 

日起3.5年內取得使用執照 4年內取得使用執照 告建築期限延長之相關事宜。

又今日（114年 8月 7日）美國

公布最新半導體關稅政策，顯

示國際投資環境持續震盪，將

對國內產業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因素，故為確保本案可行性與

工程品質，爰此檢討修正延長

本案施工期限，自申報開工之

次日起 4 年內（1460 日）取得

建物使用執照。 

二、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9  
3.3.3 

乙方應自本案申報開工日之次日起3.5

年內，完成興建更新單元內之建築物

與自來水、電力、電信及天然瓦斯等

地下管路設施等公用設備，並取得建

物使用執照。如遇有非可歸責於乙方

且具有正當理由致延誤完工期限時，

乙方應於事件發生後15日內以書面通

知甲方，並於事件消失後30日內檢具

事證，儘速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甲方請

求工程延期，甲方得視情節核准展延

並決定展延日數，並應將展延核定結

果副知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惟同一事

件以一次為限。 

3.3.3 

乙方應自本案申報開工日之次日起4年內，

完成興建更新單元內之建築物與自來水、

電力、電信及天然瓦斯等地下管路設施等

公用設備，並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如遇有

非可歸責於乙方且具有正當理由致延誤完

工期限時，乙方應於事件發生後15日內以

書面通知甲方，並於事件消失後30日內檢

具事證，儘速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甲方請求

工程延期，甲方得視情節核准展延並決定

展延日數，並應將展延核定結果副知其他

土地所有權人；惟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變動影

響投資環境，及近期市府考量

關稅、中東以伊戰爭等地緣政

治及既有缺工、缺料情形尚未

緩解，業於114年7月17日公告

建築期限延長之相關事宜。又

今日（114年8月7日）美國公布

最新半導體關稅政策，顯示國

際投資環境持續震盪，將對國

內產業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因

素，故為確保本案可行性與工

程品質，爰此檢討修正延長本

案施工期限，自申報開工之次

日起 4年內，取得使用執照。 

委託實施

契約（草

案） 

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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